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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10月12日印發 

 

院總第 1607 號 委員 提案第 29116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為洲、游毓蘭、黃國書、高虹安、楊瓊瓔等 31 人

，鑑於我國於 103 年 8 月 1 日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經總統公布於同年 12 月 3 日正式實施，自此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於我國已具有內國法之效力。而依據公約

之精神，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他人平等之基礎上享有各項基

本人權及基本自由，為使公約之精神能於憲法層次上獲得保

障，自當將前揭身障公約之宗旨予以入憲。爰此，特擬具「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不分區立法委員身心障礙者代表之席次，明定「全國不分區立委應包括身心障礙者代

表，且各政黨當選名單中，每 10 席應有 1 席身心障礙者代表」。 

二、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意旨修正我國身心障礙者基本國策，明定「國家應落實身心障

礙者與他人平等之基礎上享有各項基本人權及自由；保障其就醫、就學、就業、生活維護

、參與社會、經濟安全及其他福利服務；制定合理調整措施；建構社會參與所需之無障礙

資訊與環境，對於所需預算應優先編列」。 

 

提案人：林為洲  游毓蘭  黃國書  高虹安  楊瓊瓔   

連署人：蔡壁如  林德福  洪孟楷  鄭麗文  謝衣鳯  

陳超明  萬美玲  李德維  林思銘  吳斯懷  

鄭正鈐  羅明才  陳玉珍  孔文吉  曾銘宗  

張其祿  吳怡玎  許淑華  溫玉霞  呂玉玲  

鄭天財 Sra Kacaw   魯明哲  徐志榮  林文瑞  

陳椒華  陳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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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

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

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規

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

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

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

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共三十四人；其全國

不分區立委應包括婦女、

身心障礙者弱勢群體代表

。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

、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

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

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

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

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

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且每十席應有一席身

心障礙者代表。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

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

，視同休會。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

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

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

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

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

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

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規

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

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

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

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共三十四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

、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

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

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

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

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

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

之一。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

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

，視同休會。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

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

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

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

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

得變更之。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

一、修正第一項第三款文字及

第二項文字。 

二、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前言（O）所示：身心障礙

者應有機會積極參與政策及

方案之決策過程，包括與其

直接相關者，同公約第四條

第三項亦明定：「為執行本

公約以發展及實施立法及政

策時，及其他關於身心障礙

者議題之決策過程中，締約

國應與代表身心障礙者之組

織、身心障礙者，包括身心

障礙兒童，密切協商，以使

其積極涉入」是就上開公約

意旨，有關身心障礙者相關

政策之形成與制定，應有身

心障礙者代表餐與決策，較

能確保身心障礙者之權益。

而根據衛生福利部 110 年第

三季統計資料顯示，我國身

心 障 礙 證 明 者 計 有

1,200,743 人，占總人口比

例 5.12%，且身心障礙者者

總人口亦相當於原住民族總

人口之 2 倍，惟現行增修條

文中，未明文規定立法委員

之席次中應有身心障礙者之

代表，顯然現行條文對於身

心障礙者各項政策形成之過

程，欠缺身心障礙者代表之

聲音。 

三、鑒於具身心障礙者較非身

心障礙者於生活各層面更能

同理了解障礙者之處境，依

此，有關身心障礙者政策之

形成與制定，應參照前揭公

約之意旨，自當確保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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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

得變更之。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

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

日內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

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

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

追認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

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

、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

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

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

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 

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

日內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

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

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

追認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

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

、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

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

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

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 

礙者代表有參與決策之機會

，惟現行身心障礙者總人數

已占總人口比例達 5.12%，

為促使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之精神能賦予憲法層次之保

障，爰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三

款，明定全國不分區立法委

員席次中應有身心障礙者代

表，同時修正第二項，明定

各政黨不分區立法委員每十

席中應有一席身心障礙者代

表。 

第十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

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

，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

水資源之開發利用，加強國

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

顧。 

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

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

護其生存與發展。 

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

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

原則；其管理、人事、預算

、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

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

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

第十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

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

，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

水資源之開發利用，加強國

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

顧。 

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

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

護其生存與發展。 

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

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

原則；其管理、人事、預算

、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

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

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制定之精

神乃在確保身心障礙者與其他

人平等之基礎上享有各項基本

人權及自由，惟查現行條文第

七項內容，顯僅以福利之角度

做為我國身心障礙者基本國策

之方針，卻未能完整彰顯保障

身心障礙者基本人權及自由之

目標，為促使公約宗旨能作為

我國身心障礙者基本國策之根

基，爰修正第七項，明文揭示

國家應落實身心障礙者與他人

平等之基礎上享有各項基本人

權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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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

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

地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應落實身心障礙者

享有平等的各項基本人權及

自由；保障其就醫、就學、

就業、生活維護、參與社會

、經濟安全及其他福利服務

；制定合理調整措施；建構

社會參與所需之無障礙資訊

與環境。對於所需預算應優

先編列。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

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

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

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

列。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

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

保障。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

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

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

六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

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

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

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

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

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

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

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

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

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

地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

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

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

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

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

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

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

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

列。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

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

保障。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

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

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

六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

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

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

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

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

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

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

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

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